
(註：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。) 
1 
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正 114 偵 2356 詐欺等 竹崎分局 周○涵 起訴 

正 114 偵 5327 詐欺等 竹崎分局 周○涵 起訴 

正 114 毒偵 1586 
毒品防制條

例 
嘉一分局 沈○佑 移送他管 

正 115 偵 1444 詐欺等 民雄分局 李○彥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正 114 毒偵 1652 
毒品防制條

例 
嘉一分局 陳○明 移送他管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2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正 114 偵 5074 詐欺等 竹崎分局 楊○華 起訴 

正 115 偵 435 
不能安全駕

駛 
民雄分局 許○祥 起訴 

明 114 毒偵 1441 
毒品防制條

例 
中埔分局 林○廷 起訴 

明 114 毒偵 1714 
毒品防制條

例 
嘉一分局 林○廷 起訴 

誠 114 偵 12541 
家庭暴力防

治 
水上分局 林○緯 
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3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誠 115 調偵 43 毀棄損壞 高市鳳山區所 翁○鈞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明 114 偵 15381 
不能安全駕

駛 
嘉一分局 陳○良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寒 115 偵 882 藏匿人犯 水上分局 黃○舷 
緩起訴處分  

職權再議 

寒 114 偵 14424 詐欺等 嘉一分局 張○傑 起訴 

寒 115 偵 1262 毀棄損壞 嘉一分局 侯○祥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4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寒 114 偵 15049 妨害自由等 嘉一分局 翁○瑋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寒 115 偵 1296 誣告 簽○ 吳○華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寒 115 偵 1296 誣告 簽○ 蔡○峰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書 115 偵 421 
不能安全駕

駛 
朴子分局 侯○翔 

不起訴  不

得再議 

書 115 
撤緩

毒偵 
39 

毒品防制條

例等 
簽○ 劉○崇 起訴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5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書 115 
毒偵

緝 
6 

毒品防制條

例等 
竹崎分局 李○隆 起訴 

書 114 偵 6498 詐欺等 朴子分局 林○妙 起訴 

書 114 偵 12848 詐欺等 朴子分局 林○瑤 起訴 

書 114 偵 12848 詐欺等 朴子分局 林○妙 起訴 

書 114 偵 6888 詐欺等 水上分局 詹○証 起訴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6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書 114 偵 11455 洗錢防制法 布袋分局 陳○偉 起訴 

書 115 
撤緩

毒偵 
40 

毒品防制條

例 
簽○ 曾○謙 起訴 

公 114 毒偵 1789 
毒品防制條

例 
嘉一分局 楊○申 

緩起訴處分  

職權再議 

公 115 偵 415 
不能安全駕

駛 
中埔分局 張○君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公 115 撤緩 24 
毒品防制條

例 
簽○ 陳○任 

撤銷緩起訴

處分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7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公 115 撤緩 25 
毒品防制條

例 
簽○ 陳○任 

撤銷緩起訴

處分 

公 115 偵 1012 
不能安全駕

駛 
民雄分局 賴○鴻 

緩起訴處分  

職權再議 

公 114 偵 12903 詐欺等 朴子分局 劉○娟 起訴 

公 115 偵 834 詐欺等 嘉一分局 侯○南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公 115 
撤緩

毒偵 
45 

毒品防制條

例 
本○檢察官 潘○議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8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公 114 偵 12855 詐欺等 布袋分局 黃○昌 起訴 

宿 114 軍偵 97 侵占 嘉義憲兵 蔡○銘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宿 114 偵 11052 
恐嚇取財得

利 
桃園分局 蔡○明 
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宿 114 偵 13897 妨害名譽 竹崎分局 詹○涵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宿 114 偵 11010 妨害名譽 民雄分局 盧○瑋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9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宿 114 軍偵 112 賭博 嘉義憲兵 李○丞 
緩起訴處分  

不得再議 

宿 114 偵 14109 偽造文書等 嘉二分局 王○翔 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宿 114 偵 15716 傷害 中埔分局 林○璋 起訴 

宿 114 偵 7962 藥事法 航業調查處 張○螢 
緩起訴處分  

職權再議 

玄 114 毒偵 1660 
毒品防制條

例 
嘉縣刑大 江○陞 

緩起訴處分  

職權再議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10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玄 115 調偵 42 
交通過失傷

害 
嘉縣新港鄉所 侯○映 起訴 

書 114 偵 10012 詐欺等 水上分局 林○璇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公 114 毒偵 1616 
毒品防制條

例 
嘉二分局 王○閔 簽結 

讓 114 偵 13288 詐欺等 嘉一分局 
C ○ AI SEE 

CHONG 
起訴 

讓 114 偵 13288 詐欺等 嘉一分局 鍾○𤦎 起訴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11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讓 114 偵 13830 詐欺等 嘉二分局 
C ○ AI SEE 

CHONG 
起訴 

讓 114 偵 14029 詐欺等 水上分局 
C ○ AI SEE 

CHONG 
起訴 

讓 114 偵 14366 詐欺等 民雄分局 
C ○ AI SEE 

CHONG 
起訴 

讓 114 偵 15118 詐欺等 竹崎分局 
C ○ AI SEE 

CHONG 
起訴 

讓 115 偵 1770 詐欺等 嘉一分局 
C ○ AI SEE 

CHONG 
起訴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12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藏 114 偵 13112 
詐欺犯罪防

制條例等 
嘉一分局 戴○威 起訴 

藏 114 偵 14518 詐欺 簽○ 丁○盛 起訴 

藏 114 偵 11948 詐欺等 斗南分局 李○上 起訴 

藏 114 偵緝 380 
偽造有價證

券等 
航空刑大 劉○霆 起訴 

藏 114 偵 14668 詐欺 中埔分局 賴○橋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13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藏 114 偵 13265 侵占 嘉一分局 吳○展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藏 114 偵 13441 詐欺等 嘉二分局 姚○妤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藏 114 偵 13441 詐欺等 嘉二分局 蕭○豪 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藏 115 偵 26 
交通過失傷

害 
簽○ 羅○彬 
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公 115 撤緩 45 
毒品防制條

例 
簽○ 鄭○文 

撤銷緩起訴

處分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


 

14 
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公 告 

 

股別 
偵 查 案 號 

案 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姓名 偵結要旨 
年 字 號 

公 115 偵 441 
不能安全駕

駛 
朴子分局 黃○金 

聲請簡易判

決 

公 115 偵 466 
交通過失傷

害 
嘉二分局 涂○麟 

不起訴  得

再議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中 華 民 國  1 1 5 年 0 2 月 0 9 日 
 


